宝鸡市应急管理局2025年安全生产行政处罚案件公告（七）
	序号
	被处罚单位
	主要违法事实
	处罚依据
	处罚结果
	承办单位
	行政处罚时间

	1
	宝鸡市东强有色金属有限公司
	宝鸡市东强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存在：1、无部分从业人员（包括熔炼工、车工等11人）安全教育培训资料；2、15吨真空自耗熔炼炉投入生产或者使用前，安全设施（防爆口，泄爆口，备用水箱）未经竣工验收合格，并形成书面报告。3、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中无主要负责人职责、安全管理人员职责；4、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机制、未健全隐患排查治理机制。以上事实违反了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，2、《建设项目安全设施“三同时”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，3、4分别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一条第（一）项、第（五）项。
	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七条第（三）项、《建设项目安全设施“三同时”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三十条第（四）项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。决定给予以下行政处罚。
	对宝鸡市东强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合并罚款人民币玖万伍仟元整（¥95,000.00）处罚，对陈源伟合并处罚叁万伍仟元罚款（¥35,000.00）
	宝鸡市应急管理综合执法支队
	2025.8.27


